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市监处罚〔2024〕287号
当事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7129954214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乌鲁木齐北路477-1号（金威
小区斜对面）                             
法定代表人：焦*                                 
2024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马红忠、景道燕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乌鲁木齐北路477-1号（金威小区斜对面）的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对该公司2024年7月1日至8月30日涉及乌苏市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电费收费情况进行检查，现场调取了7月部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经营单位商业用电电费账单，发现该公司未按照《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4〕366号）文件中，关于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电费执行居民用电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调查，并指派马红忠、景道燕为办案人员，调查处理此案。
经查，2024年6月28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4〕366号），文件中规定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电费执行居民用电电价。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2024年7月1日至8月30日期间，未按照文件要求执行电价，全市居民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经营单位，使用的40块电表均执行商业用电电价。经核实，乌苏市鸿翔电子服务部、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奎屯市分公司等8家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经营单位多收取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明细如下：
1、 乌苏市鸿翔电子服务部：1.电表号为：6502408662170，用电地址：大江水榭小区，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472千瓦时，多收取18.88元；2.电表号为：6502391086159（户名：乌苏市富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用电地址：大江水榭小区七大队办公楼院内，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71千瓦时，多收取6.84元；3.电表号为：6502408999098，用电地址：家和小区院内，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21千瓦时，多收取4.84元；4.电表号为：6502378526117（户名：马瑞），用电地址：翰林院小区院内，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8千瓦时，多收取0.72元；5.电表号为：6502411878184，用电地址：清华园小区，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387千瓦时，多收取15.48元；6.电表号为：6502409320550，用电地址：卓越康城文景苑，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50千瓦时，多收取6元； 7.电表号为：6502409317941，用电地址：卓越康城文景苑，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71千瓦时，多收取2.84元；8.电表号为：6502415168320，用电地址：四季花城小区，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342千瓦时，多收取13.68元；9.电表号为：6504000015925，用电地址：北京东路306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569千瓦时，多收取22.76元；10.电表号为：6502407929045，用电地址：公安局家属院小区东北侧，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802千瓦时，多收取32.08元；11.电表号为：6502402222891，用电地址：公安局家属院小区东北侧，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740千瓦时，多收取29.6元；12.电表号为：6502273064299，用电地址：文德路社区天津路，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882千瓦时，多收取75.28元；13.电表号为：6502268014401，用电地址：文德路社区重庆路，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880千瓦时，多收取35.2元；14.电表号为：6502268014892，用电地址：文德路社区重庆路，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068千瓦时，多收取42.72元；15.电表号为：6502268015084，用电地址：文德路社区重庆路，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645千瓦时，多收取25.8元。
2、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奎屯市分公司：电表号为：6502334948919，用电地址：乌鲁木齐北路，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206千瓦时，多收取8.24元。
3、 乌苏市磐石安防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1.电表号为：6502395098004，用电地址：北园春路锦泰嘉阳西南侧，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281千瓦时，多收取51.24元。
4、 新疆迈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公司：1.电表号为：6502394304939，用电地址：柳江路与重庆路交叉口东北160米，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218千瓦时，多收取8.72元；2.电表号为：6502394304926，用电地址：柳江路与重庆路交叉口东北160米，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305千瓦时，多收取12.2元；3.电表号为：6502394304955，用电地址：柳江路与重庆路交叉口东北160米，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409千瓦时，多收取16.36元；4.电表号为：6502394304942，用电地址：柳江路与重庆路交叉口东北160米，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338千瓦时，多收取13.52元；5.电表号为：6502401680876，用电地址：北园春路322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357千瓦时，多收取14.28元。
5、 乌苏市凯瑞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1.电表号为：6502380605950，用电地址：汇茗花园东侧，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780千瓦时，多收取31.2元；2.电表号为：6502194522359，用电地址：汇福园小区东侧，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024千瓦时，多收取40.96元；3.电表号为：6502203276145，用电地址：文景路东150米，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3093千瓦时，多收取123.72元；4.电表号为：6502335612893，用电地址：翰林院二期，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933千瓦时，多收取37.32元；
6、 新疆天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电表号为：6502387770789，用电地址：北京西路945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437千瓦时，多收取17.48元；2.电表号为：6502387770776，用电地址：塔城南路93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0千瓦时，多收取0.4元；3.电表号为：6502380515873，用电地址：新市区街道宜宾路001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063千瓦时，多收取45.52元；4.电表号为：6502386109126，用电地址：新市区街道长江路300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12千瓦时，多收取4.48元；5.电表号为：6502386109100，用电地址：新市区街道长江路300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477千瓦时，多收取19.08元；6.电表号为：6502383150046，用电地址：新市区街道友好南路651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50千瓦时，多收取2元；7.电表号为：6502383150062，用电地址：新市区街道友好南路651号，7月1日至8月30日日用电量354千瓦时，多收取14.16元；8.电表号为：6502392143886，用电地址：新市区街道天津路054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电量996千瓦时，多收取39.84元； 9.电表号为：6502383150059，用电地址：塔城北路263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301千瓦时，多收取12.04元；10.电表号为：6502387770806，用电地址：繁荣小区西南侧，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664千瓦时，多收取26.56元；
7、 乌苏市融兴绿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电表号为：6502402529657，用电地址：乌鲁木齐南路245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444千瓦时，多收取17.76元；2.电表号为：6502411178011，用电地址：塔城北路263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1448千瓦时，多收取57.92元；3.电表号为：6502411782445，用电地址：乌苏市和平路4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493千瓦时，多收取19.72元。
8、 乌苏市金穗利民电动车充电站：1.电表号为：6502271807568，用电地址：乌苏市富春江路486号，7月1日至8月30日用电量930.93千瓦时，多收取55.23元。
当事人多收取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共计1019.67元。   
针对当事人未执行政府定价，违规按照商业用电电价收取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的行为，我局于2024年10月18日向当事人下发了《责令退款通知书》（乌市监责退〔2024〕1号），责令当事人将多收取的电费退还至电动自行车充电终端用户。因相关电费由充电桩经营单位缴付，充电桩经营单位向终端充电用户收取电费及充电服务费，而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经营单位所安装的充电设施，其收费方式为终端充电用户通过扫码或投硬币的方式，非实名制缴纳充电费用，同时充电桩经营单位充电设施不能实现单独计量电费，计费方法为按充电次数缴纳费用，导致当事人将多收取的充电费用退还至充电桩经营单位后，无法最终全部退还至充电终端用户。充电桩经营单位通过公告查找终端充电用户后，有56名终端充电用户申请退款，截至2024年11月26日 日，共计完成退费35.48元，剩余当事人多收取984.19元未退还至终端用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当事人违法所得为1019.67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当事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2、 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委托人、受委托人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期限、权限；
3、 现场笔录2份，证明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未执行政府定价违规收取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的事实；
4、充电桩经营单位询问笔录2份、充电桩经营单位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电费账单，证明当事人所执行的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按照商业用电类别的时间及当事人收费违规情况。
5、当事人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执行政府定价违规收取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时间、金额的事实。
6、提取的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2024年7月1日—8月30日多收取40块电表电费账单126张，多收电费统计表2张以及2024年7月1日—8月30日40块电表电费收款收据，证明当事人多收取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标准、时间及金额；
7、提取的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2024年6月、7月及8月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3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全区居民生活用电同价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17〕1306号）一份，证明当事人收取工商业电费的单价金额及居民用电电价标准；
8、提取的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退费明细表16张，证明当事人主动将多收取的电费退至电动自行车经营主体；
9、提取的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多收取40块电表9月份电费账单40张，证明当事人已将乌苏市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电价改为居民用电电价的事实；
10、现场检查拍摄照片1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执法人员对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
11、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4〕366号）文件复印件1份，证明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执行标准；
12、提取的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退费情况说明及退还电费公告，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经营单位退还电费公告，相关退费印证资料，证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苏市供电公司已主动开展退费工作，并已完成28名终端用户退费35.48元，剩余多收电费984.19元的事实。
我局于2024年12月2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乌市监罚告〔2024〕287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根据《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4〕366号）“落实充电电价政策。对居民住宅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严格按照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执行。对居民住宅小区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按其所在场所电价政策执行。”的规定，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违规收取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属违法经营行为。      
[bookmark: _GoBack]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并在执法人员发现违法行为后主动将多收取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退至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经营单位，因终端充电用户无法查找，通过公告查找也无法清退至充电终端用户，且当事人已规范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收费行为，在案件办理期间能够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三章价格监督管理，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序号1，违法行为：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行为。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首次出现违法行为，且积极配合调查的；（2）违法行为未被发现时主动退款，主动消除影响的；（3）有其他从轻情形的。裁量基准：个人除外（有违法所得）：（1）责令改正；（2）没收违法所得；（3）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5 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第十六条：“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中的违法所得，属于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经营者拒不按照前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综合考虑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从轻处罚能够起到教育作用，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做出如下处罚：
1、 没收违法所得984.19元；
2、 处违法所得1019.67元1倍的罚款1019.67元。
罚没款合计2003.86元。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银行地址：乌苏市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缴纳罚款。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的规定，本局将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bookmark: fyqx][bookmark: fydw][bookmark: ssdw]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应先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十五日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2月1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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